
九十二年度中醫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訪查作業程序

壹、訪查目的：

    強化中醫醫院業務管理，提昇中醫醫療服務品質，確保民

眾就醫安全。

貳、辦理單位：

一、委辦單位：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二、承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參、訪查小組成員：

由承辦單位遴聘中醫學、中藥學、中醫護理學及醫療管理

學等領域專家擔任訪查委員，並以四至六位委員為一組，

進行實地訪查評量。必要時，得請所在地衛生局會同前往。

肆、申請訪查資格：

    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一日前設立之中醫醫院及醫院附設中醫

部門。

伍、訪查內容：

依「中醫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訪查標準」所列項目辦

理。

陸、申請程序：

    自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起，附回郵中式標準信封乙個，書

明機構名稱、地址，向承辦單位索取申請表格，並於九十

二年九月一日前檢齊申請書及有關表件提出申請，以郵戳

為憑，逾期不受理。承辦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地址：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三十二號八樓。洽詢

電話：(０二)二三０二九三三九。網址：uncma@ms63.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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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et。聯絡人：翁淑娟。

柒、訪查方式：

依排定實地訪查日程及下列程序進行實地訪查，並依「中

醫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訪查評量表」所列項目評量。

一、聽取中醫醫院或醫院附設中醫部門簡報 (十至二十分鐘)。

二、實地查證 (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三、總評 (十分鐘) 。

捌、實地訪查日期：

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至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一階段於九

十二年九月五日前完成)。

玖、訪查結果：

1、 由承辦單位公告訪查評定結果，並寄發訪查之建議事項

予受訪單位。

2、 訪查結果，提供委辦單位辦理委辦業務計畫及研究計畫

參考；並提供考選部、教育部選擇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

錄取人員臨床診療訓練醫院、中醫學系（含學士後中醫

學系）學生見習、實習場所參考。

3、 經訪查合格之中醫醫院或醫院附設中醫部門，其資格有

效期間為三年（自民國九十三年一月至九十五年十二月

止）。

4、 訪查結果，提供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鼓

勵提昇醫療品質保證保留款中評定加計核算基礎對象之

參考。

5、 訪查結果，提供中醫師繼續教育辦理單位資格審定之參

考。

2



九十二年度中醫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訪查標準92/9/05修訂
項　　　目

一、設施(10分) (一)總樓地板面積(2分)

(二)病房設施(2分)

(三)安全設備及一般設備(6分)

二、人員(15分) (一)中醫師(9分)

(二)護理人員(3分)

(三)中藥調劑人員(3分)

三、醫療業務及設備(16分) (一)醫療業務(8分) 

(二)診療科別(2分) 

(三)中醫診斷儀器(2分) 

(四)藥事作業(4分)

四、重視病人安全及品質保證

(24分)

(一)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審查(6分)

(二)藥事作業品質保證及重視病人用藥安全(6分)

(三)護理服務品質保證及重視病人安全(6分)

(四)病歷管理(2分)

(五)醫院管理業務(2分)

(六)醫病關係之促進(2分)

五、指定項目品質評估(10分) (一)住院(2分)

(二)診斷(2分)

(三)處置(2分)

(四)用藥(2分)

(五)病歷寫作(2分)

六、教學訓練(25分) (一)教學師資(6分) 

(二)教學訓練與研究設備(4分) 

(三)教學訓練活動(12分) 

(四)與其他醫院（醫學院）交流合作情形(1分)

(五)研究情形及論文發表(1分) 

(六)教學進修研究經費(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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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度中醫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訪查標準920905修訂
項　　　目 訪      查      標      準

一、設施
  (10分)

(一)總樓地板面積
   (2分)

(二)病房設施(2分)

(三)安全設備及一般
設備(6分)

平均每床應有二０平方公尺以上。

1.病床數(應設十床以上) 
2.病房應符合中醫醫院設置標準。

1.一般設施2.消防設備3.安全設備4.緊急供電設備
5.環境衛生及廢棄物處理
應具機電、安全、消防、供水、緊急供電設備，並應符合
中醫醫院設置標準。污水及廢棄物處理，應符合水污染防
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有關規定。

二、人員
  (15分)

(一)中醫師(9分)

(二)護理人員(3分)

(三)中藥調劑人員
   (3分)

1.每十床應有一人以上。
2.各診療科均有經二年以上醫師訓練之專任中醫師一人以
上。

3.應有專任中醫師四人以上。
4.專任中醫師執業登記在該院服務滿一年以上者占75%。

1.每五床應有一人以上。
2.門診：每診療室應有0.5人以上。
3.護理人員執業登記在該院服務滿一年以上者占75%。
4.三分之一以上護理人員曾接受學會、學校、醫院辦理中
醫護理訓練課程，並取得證明；至少一名護理人員參
加「中醫護理訓練計畫」七科九學分訓練。

1.應按中醫師二分之一以上計算或日平均每60張處方箋應
有一名藥師。
2.專任中藥調劑之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
師達半數以上。

3.中藥調劑人員執業登記在該院服務滿一年以上者占75%。

三、醫
療

業務及
設備

（16分）

(一)醫療業務(8分)
 
(二)診療科別(2分) 

(三)中醫醫療儀器
   (2分)

(四)藥事作業(4分) 

應符合醫療法及中醫醫院設置標準規定。

設下列診療科別之一科或數科：
1.內科2.外科3.眼科4.兒科5.婦科6.傷科7.針灸科
8.痔科。

參考儀器項目：如1.脈診儀2.舌診儀3.聞診儀4.良導絡
檢查儀5.紅外線照射燈6.紅外線熱像儀7.微循環血流儀 
8.ARDK經絡檢查儀9.脈波檢查儀10.電針機等。

1.中藥局之設備應符合中醫醫院設置標準規定。
2.中藥局作業應訂定工作說明、作業程序，並保留作業記
錄。
3.應負責藥品處方之稽核及調劑。
4.交付病人之藥袋，應明確標示藥品名稱、數量、天數、
劑量及服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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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應負責藥品資訊之蒐集及提供。.
6.應訂定藥品規格標準，並負責藥品之購置、驗收、儲備、
保管與供應。

7.有關藥品進出庫、使用量應有詳細帳目以供稽
核。

8.應提供病患用藥指導之服務。
9.應有飲片保存必要設備。

6



四、重視
病人安
全及品
質保證
 (24分)

(一)病人安全及醫療
品質審查(6分)

（二）藥事作業品質
保證及重視病人用藥
安全(6分)

（三）護理服務品質
保證及重視病人安全(
6分)

(四)病歷管理
(2分)

    

(五)醫院管理業務 
   (2分)

1.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作業，並重視病人安全。
2.應定期製作門診、住院等統計表。
3.平均住院日合理。 
4.具體施行醫療品質促進相關措施，如全面醫療品質管
理、健保核刪案醫療作業品質檢討等項目。
5.辦理感染控制情形。

1.至少有一藥事人員負責下列業務：
(1)藥品之申購驗收、儲備、保管與供應。
(2)藥品諮詢服務。
2.醫師處方除記載於病歷外，應另具處方箋。
3.應用藥品使用趨勢分析統計及檢討措施。
4.藥事作業品質保證之執行，並重視病人用藥安全。
5.應具醫院藥品處方集或常備藥品表。
6.藥事人員應有職前及在職教育。
7.辦理中藥藥物不良反應通報情形

1.護理行政應符合下列標準：
(1)護理作業有健全組織工作目標及獨立之功能。
(2)訂有年度工作計畫及有效執行。
(3)訂有合理之護理人事管理制度。
2.護理服務及品質之效能應符合下列規定：
(1)應持續提昇護理照護品質，並重視病人安全。
(2)護理單位訂有護理常規及工作手冊，據以執行日常

業務。
(3)執行護理評估及訂定照護計畫並設有護理紀錄。
(4)確實執行醫囑及病患護理，並作記錄。
(5)護理指導均列入病人之護理計畫中，並有執行記錄

。
(6)晚、夜班設有總負責人，督導各單位晚、夜班護理

工作並有交班報告。
(7)護理醫療用品充分供應，並有汰舊更新計畫及專人

維護。
(8)有護理品管制度並定期進行稽核與改進。
3.護理人員應有職前、在職教育及能力進階制度的規劃

1.應具有病歷審查之功能。
2.應有病歷完整性之審查表格，並進行普查。
3.應有專人管理病歷。
4.應辦理醫療業務統計。. 
5.病歷保密規定嚴格執行。
6.疾病分類以ICD-9-CM進行。

1.管理應電腦化。
2.應建立成本會計制度。
1. 應有專人負責醫院管理業務。

8



(六)醫病關係之促進(
2分)

1.應設服務台。
2.應建立病人申訴管道。 
3.應印製醫院服務指引等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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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定
項目品質
評估
  (10分)

(一)住院(2分)
(二)診斷(2分)
(三)處置(2分)
(四)用藥(2分)
(五)病歷寫作(2分)

經評估符合水準。

六、教學
訓練
(25
分)

(一)教學師資(6分)

(二)教學訓練與研究設

備(4分)

(三)教學訓練活動

    (12分) 

1.醫師
  部（科）主任具部定講師以上資格
2.其他醫事人員 
 

 應具有足夠之訓練師資。
1.教學設備
  設有下列教學設備並符合需要：
  (1)研究室。
  (2)視聽教室。
  (3)討論室。
  (4)教室。
  (5)電化教學設備。
2.圖書室
  (1)設有專室，指定專人管理。
  (2)醫學學術性圖書一００冊、期刊二０種以上。
  (3)每年編有購書經費及訂有購書辦法。
  (4)訂有圖書管理規則。
  (5)提供下列服務：

  �圖書目錄。
  �圖書資料索引。

     �新書介紹。
     �影印服務。
     �參考諮詢。

1.醫學教育委員會
(1)應由資深中醫師、中藥調劑人員及護理人員組成，且
定期開會備有紀錄。

(2)具有下列功能：
   �各項教學、訓練計畫之審查及推動。
   �訓練成果之評估。
2.教學訓練內容
(1)對本院醫事人員：
   �應訂定各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
   �應訂定各類醫事人員訓練計畫。
   �定期舉辦院內教學訓練活動。
(2)對醫學院校學生：
   �應訂定實習醫師及見習醫學生教學計畫。
   �應訂定其他各類醫事實習學生教學計畫。
   �應有各項訓練計畫之考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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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其他醫院（醫學
院）交流合作情形 
    (1分)

(五)研究情形及論文發

表(1分) 

(六)教學進修研究經費
(1分) 

3.研討會
(1)臨床研討會 
   每科每月至少一次。

  (2)各類醫事人員研討會
     各類每月至少一次。
  (3)雜誌研討會
     每科每月至少一次。
  (4)晨報會
     每科每週至少一次。
4.醫師臨床教學
(1)主治醫師（包括主任）每週應從事臨床教學至少一

個小時。
(2)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之病歷應有評論、建議及複簽。

5.教學訓練成果
  下列各項經評估符合要求：

(1) 教學計畫執行情形。
(2) 最近三年接受考選部中醫師特種考試錄取人員臨

床診療訓練情形。
(3) 最近三年接受中醫學系（含學士後中醫學系）學

生見實習情形。
(4) 學習者之學習成果。

6.參與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醫臨床教學試辦計畫
情形。

與其他醫院有交流合作關係。

1.每年論文發表篇數兩篇以上。
2.研究論文品質經評估符合要求。 

編列教學進修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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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訪查計畫訪查資料表

1、 醫院基本資料

1.醫療機構名稱：                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2.院    長：                    負 責 醫 師：                 

3.聯絡方式：

  (1)地址：                               

  (2)電話：                 

  (3)聯絡人：             電話：               分機      

  (4) e-mail address：                    

4.於衛生局登記開業日期：    年    月    日

5.貴單位性質屬：□公立中醫醫院        □私立中醫醫院

                □西醫教學醫院中醫科、□中醫部

二、醫療業務量

科別 門診診次累計 門診人次累計 備註

內科

婦科

兒科

針灸科

傷科

    【註：若無細分婦科、兒科，併入內科計算】

三、人員基本資料
1.貴院現有登錄之專任中醫師人數       人。
2.貴院現有中醫部門登錄之護理人員     人。
3.貴院現有中醫部門登錄之中藥師       人。
4.貴院現有中醫部門登錄之工作人員     人。
＊有關貴院醫事人員相關資料，請填寫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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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醫事人員相關資料

職稱 姓名 執業執照號碼 到職年月日 經歷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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